关于公开招聘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岗位人选的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技术中国医药”），是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股票简称：中国医药，股票代码：600056），系中央企业三大医药企业之一，其前身为1983年成立的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总公司，1999年加入通用技术集团，现已成为集团旗下唯一的医药及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平台。通用技术中国医药致力于医药产业发展和人类健康事业，努力打造中国医药健康产业领域的旗舰企业。近年来，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已初步建立了以医药及医疗器械商业为引擎，以医药工业为支撑的贸工技服一体化产业格局，产业形态涉及种植加工、研发、生产、销售、物流、进出口贸易、学术推广、技术服务等全产业链条，聚焦服务“健康中国”建设、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着力打造成为值得信赖的世界一流医药及医疗器械综合服务商。
根据工作需要，现面向通用技术集团系统内外部公开招聘选拔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副总经理岗位人选，欢迎有志于医药健康事业的优秀人才积极报名。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和职数
副总经理1名
二、基本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认同通用技术集团“诚信、包容、创新、实干、卓越、共赢”价值观，自觉维护集团公司及通用技术中国医药核心利益。
（三）熟悉国家医药医械、医疗、健康等领域相关政策法规和行业动态，具有较强的政策理论水平和敏锐的市场意识；熟悉医药医械、医疗、健康等相关业态及市场运作模式，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
（四）勇担当、善作为，具有开拓创新意识，执行力强，落实上级组织和公司党委决策部署坚决有力，能够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五）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沟通协调能力，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协同高效，能够适应岗位职责的要求。
（六）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品行端正、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公私分明、严守底线、廉洁从业。
（七）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能够正常履职的身体素质。
三、任职资格
[bookmark: _GoBack]（一）具有累计10年以上医药企业工作经历。
（二）应当具有相当于中央企业三级正职3年以上工作经历，未满3年的应当具有三级正职至少满1年且和三级副职累计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对于无法对应职级的，应具有大中型企业等单位5年以上中高层管理工作经历。
（三）中共党员。
（四）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
（五）应当能够任满一个聘期（3年），即距离退休年龄3年及以上。
（六）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中有关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禁止从业的情形，以及违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的情形。
特别优秀的，可以适当放宽条件。
四、岗位职责
1.协助总经理制定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组织制定工业板块业务战略及科技发展子规划，并组织实施；研究分析国家化药、生物制药及中药相关政策措施，结合公司实际提出对策建议并抓好落实。
2.负责开展工业业务政策及行业发展研究、业务结构优化分析、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提出板块内资产重组、产业整合、资源配置、业务发展等有关建议并按照授权组织推进。
3.负责公司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研究提出产业化技术方向布局，组织开展及督促落实工业企业产品开发和技术引进、制定研发计划及研发预算等工作，做好实施情况跟踪。
4.负责对子企业生产运营进行督导管理，做好项目的全过程管理，推动已有文号产品的技术改进、质量提升、休眠恢复等工作，实现精益管理、降本增效。
5.组织公司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立项、评审、实施监控和后评价，为项目成员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牵头公司科研项目和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立项、过程管理及其成果转化。
6.承担并分解完成工业业务年度经营预算指标、商业计划及重点工作，对预算完成情况进行跟踪及指导，分析工业业务的经营数据、偏差原因、变化情况、重点工作等进展情况，对核心业务指标提出优化意见。
7.深化医药工业业务营销体系改革与转型，构建国内推广和精细化招商体系，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和计划，确保完成营销目标。
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五、报名事项
报名时间：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4月26日17:00
报名材料：近期彩色二寸高清晰度数码照片和报名表（报名表附后），以电子邮件形式将电子版报名表（Word版）发送至zhaopin@gt.cn，邮件标题按照“应聘人员姓名+应聘岗位+所在公司名称+手机号”投递。
六、诚信要求
应聘者须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应聘资格。
七、招聘程序及其他
1.本次招聘原则上按照发布招聘公告、公开报名、简历筛查、资格审查、初面、面试、确定考察对象、组织考察、党组研究决定、聘用等程序进行。
2.聘用的领导人员职务试用期为1年。期满后，经考核胜任试任职务的，正式聘职，按照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不胜任的，解除聘任职务。
3.聘用人员工作地点为北京市，与所任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4.通过资格审查者，面试等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八、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10-81169548 （工作日8:30-17:00）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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